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破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駿緯  

相  對  人  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臺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滄億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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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莊雅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蔡雅虹  

0000000000000000

            林妙娟  

            潘佑珊  

            吳明達  

            洪秀美  

0000000000000000

            林岱蔚  

0000000000000000

            陳瑞秋  

            邱俊蓉  

            王柏文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0000000000000000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郭鐘亮  

相  對  人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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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相  對  人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破字第15號

裁定駁回後，聲請人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4

年度破抗字第2號裁定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破產。

選任余景登律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受疫情影響致虧損連連，無力支付

營運管銷及所欠債務，現已停止營業，又聲請人名下不動產

(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

區○○段000○000○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業於民國114年4月間以新臺幣

(下同)9,666,600元遭拍定，並已分配完畢，有臺灣橋頭地

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

件之分配表可稽，惟聲請人目前負債仍高達28,333,440元

（如附表一債權人清冊所示），而加計伊對訴外人恆宇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12,000,000元及現金533,082元，

伊所餘資產共12,533,082元(如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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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顯已不足抵償債務，惟仍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

債務，故有宣告破產之實益，以利將剩餘財產公平分配給債

權人，爰依破產法第1條、同法第57條，及公司法第108條第

4項及同法第211條第2項等規定，聲請裁定宣告聲請人破產

等語。

二、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除另有

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宣告之；債務人停止支

付者，推定其為不能清償，破產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

第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

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宣告後，如破產

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

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破產法第97條、第14

8條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旨趣，除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

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無宣告破產之實

益。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倘債

務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

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債務，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

時，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為由，裁定駁回聲請（最高法

院96年度台抗字第581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債務人之財產

如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不僅應宣告破產，且

依破產法第148條之規定，亦不得裁定宣告破產終止。而依

破產法第95、96條規定，財團費用應包括：㈠因破產財團之

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㈡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

審判上之費用、㈢破產管理人之報酬、㈣破產人及其家屬之

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財團債務則包括：㈠破產管理人關於

破產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務、㈡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

求履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或因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

約而生之債務、㈢為破產財團無因管理所生之債務、㈣因破

產財團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

三、經查：

　㈠破產債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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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人雖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債務，共計28,333,440元

等情，惟其中附表一編號9、10、12、15、17至20、23、2

5、26、29至31之債權人，因未陳報債權數額，或未提出相

關證據證明債務存在，自難計入聲請人之債務範圍；另附表

一編號36、37之債權人，經本院函詢目前債權狀況，其等均

表明聲請人已無積欠債務之意旨，嗣經聲請人更新債權人清

冊，刪除原所陳報附表一編號36、37債權乙節，有民事陳報

㈡狀可參(破更一卷第69-70頁)，故其等債權額均載為0元。

至附表一編號8之債權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雖向

本院陳報其得主張之債權額為1,631,779元(含暫行核定營業

稅額584,114元)等語(破更一卷第43、45頁)，然經聲請人具

狀陳稱：伊已停業數年，停業期間無須辦理營業稅申報，而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暫行核定之584,114元，為1

14年營業稅，惟伊於114年仍為停業中，並無營業收入，不

應將該筆款項列入，經伊加總110年、111年間之營所稅後，

共計1,047,665元等語(破更一卷第69-70頁)，就此部分，本

院審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函文已表明：584,11

4元係「暫行核定」之聲情人114年營業稅等語，既係暫定，

即非屬確定存有之債權額；佐以聲請人於114年之全年間，

確均為停業之狀態，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在卷

可參，堪認聲請人上開所稱114年間無營業收入乙節，並非

無稽，而屬可信，是此等「暫行核定」之114年營業稅584,1

14元數額即應予剔除，故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之債權

額應認1,047,665元(計算式：1,631,779元－584,114元＝1,

047,665元)。綜上各情，本院認聲請人之破產債權應至少為

17,792,440元(均僅以積欠之本金計算，未計入利息及違約

金，詳如附表二所示)。

　㈡破產財團部分：　

　　聲請人現有如附表三所示財產(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三編號1、

2所示)，共計12,533,082元。

　㈢審諸聲請人積欠之債務至少為17,792,440元，已高於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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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約為12,533,082元，復衡

以聲請人目前仍停業中，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

在卷可稽，而其所積欠債務之利息及違約金日益增加，且金

額非微，暨其尚有多筆借款債務尚待核算，勢必增加其所積

欠之債務數額等情以觀，綜此足認聲請人確有資產不能清償

債務之情，應認其具有宣告破產之原因。

  ㈣破產實益：

　⒈依破產法第9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聲請人若經宣告破產

後，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列入財團費用，其報酬並由法院斟

酌案情繁簡、破產管理人處理破產財團之財產難易、時間長

短、分配是否適當等事項，參酌會計師公會或律師公會酬金

標準斟酌核定之，約為5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經審酌

聲請人資產範圍僅有2筆，其中1筆為現金，另1筆則為對訴

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而其破產債權則多

屬企業週轉金、借貸、廠商欠款、管理費、廣告費、稅務等

金錢債務，則所核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不致逸脫上開範疇。

又破產監查人亦為破產程序必備機關，依破產法第128條規

定，破產法第84條規定於監查人亦準用之，是監查人之報酬

應視為管理破產財團之費用，而列為財團費用。是破產程序

所需支付之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破產監

查人之報酬以及登報公告、製作表冊、往返法院閱覽案卷、

召開會議、開庭、通知債權人等相關費用，總計額度應不致

超過120,000元。復衡酌聲請人目前現有資產共計12,533,08

2元，經扣除優先債權即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稅捐1,0

47,665元，尚有11,485,417元。又聲請人係法人而非自然

人，若經宣告破產，在破產期間並無須考慮破產財團需支付

破產人生活費及扶養費等問題，堪認聲請人現存資產尚足以

支應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應具有破產之實益。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

因，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用、

清償優先債權，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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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按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

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本院審酌社團

法人高雄律師公會願任破產管理人之會員名冊中之余景登律

師具律師資格，且有多次擔任破產管理人之經驗，應具處理

本件破產管理事務之能力，復經本院徵詢，亦表示願意擔任

本件破產管理人(破更一卷第85頁)，爰依前開規定，選任其

為破產管理人。

六、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

項：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

起，15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

但其期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

固有明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

與破產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

辦理，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

以配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

執行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韻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珮喬

附表一：聲請人主張之債權人清冊(破更一卷第71-75頁)
編

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

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

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

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

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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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

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

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

259頁）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

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

（ 原 審 卷 一 第 349-352

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

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

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

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

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

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

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

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

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

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

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

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

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

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

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

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

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

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

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

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

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

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

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

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

-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

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

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

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

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

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

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

卷一第135-139頁）、橋頭

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

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

(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

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

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

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

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

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

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

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

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

-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

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

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

第183-187頁）、本院111年

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

（原審卷二第51-52頁）、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

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

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

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

（原審卷二第57-58頁）、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

狀（原審卷一第 171-176

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

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

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

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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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

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

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

7,665元

99 威利網際傳媒有限公司威利網際傳媒有限公司 未知未知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0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0

1010 郭宗霖郭宗霖 1,450,000 1,4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1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1

11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

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212 蘇秝綺蘇秝綺 1,000,000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3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3

13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

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4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

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

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515 林承翰林承翰 300,000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6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6

16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

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

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717 顏素裕顏素裕 1,000,000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8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8

500,000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9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9

1818 鐘文宏鐘文宏 600,000 6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0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0

1919 郭瀞黛郭瀞黛 900,000 9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1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1

2020 黃崇能黃崇能 200,000 2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2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2

500,000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3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3

21 吳明達 30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

20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4

22 洪秀美 2,016,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

224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

第63-64頁）、橋頭地院113

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

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

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5  

2323 王詩榕王詩榕 300,000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6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6

24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

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

402頁）、債權人陳報狀

（原審卷一第393-401頁，

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2525 蔡芬美蔡芬美 500,000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8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8

2626 吳宜芳吳宜芳 125,000 125,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9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9

27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

391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

第403-404頁）、債權人陳

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

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28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

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2929 劉瑞忠劉瑞忠 500,000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2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2

3030 于文豪于文豪 250,0002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3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3

3131 相美光相美光 100,0001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4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4

32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

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

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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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本院認定聲請人之債權人暨金額

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

5頁）

33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

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34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

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

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

（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35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

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

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36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0

月7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7

頁)，表明聲請人已全體退

保及終止提繳，且無積欠保

險費、勞工退休金及滯納金

情事，無破產債權可供陳報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0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3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高屏業務組)

0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14年10月2日函文(破更一

卷第31頁)，表明其債權已

獲給付而完全受償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5

38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

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

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

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28,333,440  　

編

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

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

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

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

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

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

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

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

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

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

（ 原 審 卷 一 第 349-352

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

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

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

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

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

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

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

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

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

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

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

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

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

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

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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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

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

證2)所示不足額 

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

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

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

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

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

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

-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

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

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

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

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

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

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

卷一第135-139頁）、橋頭

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

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

(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

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

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

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

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

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

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

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

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

-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

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

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

第183-187頁）、本院111年

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

（原審卷二第51-52頁）、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

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

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

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

（原審卷二第57-58頁）、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

狀（原審卷一第 171-176

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

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

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

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

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

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

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

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

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0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

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1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

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

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2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

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

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3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

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

402頁）、債權人陳報狀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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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

（原審卷一第393-401頁，

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14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

91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

403-404頁）、債權人陳報

狀（原審卷一第 403-411

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15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

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16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

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

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

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

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17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

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18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

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

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

（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1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

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

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2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

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

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

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17,792,440 　

編

號

財產名稱 價值(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對訴外人恆宇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之應

收帳款

12,000,000  ⑴投資協議書（原審卷一第67-69

頁)、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

31頁）、債務人清冊（原審卷一第2

9頁）

⑵聲請人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原

名為冠睿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公司統

一編號：00000000)

⑶投資款之匯款紀錄(見聲證7)

⑷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聲證8)

⑸於591網站查詢之房屋交易實價登錄

頁面(見聲證9)

2 現金 533,082 ⑴依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

頁），聲請人自承由負責人保管。

⑵現金翻拍照片(見聲證1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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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2,533,082

備註：

聲請人原名下之不動產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

已於114年4月22日經訴外人黃偉城以9,666,600元拍定，有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5月

9日函文在卷可稽（破抗字卷第81、83頁），且拍得之價金，已分配予債權人(詳橋

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並於上開計算債權人債權

額中予以扣除，故上開不動產不應再列入聲請人之現有財產計算，復經聲請人於民

事陳報狀中表明將此筆財產刪除(破更一卷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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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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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破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駿緯  
相  對  人  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臺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滄億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莊雅嵐  




            蔡雅虹  


            林妙娟  
            潘佑珊  
            吳明達  
            洪秀美  


            林岱蔚  


            陳瑞秋  
            邱俊蓉  
            王柏文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郭鐘亮  
相  對  人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法定代理人  曾子玲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相  對  人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破字第15號裁定駁回後，聲請人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4年度破抗字第2號裁定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破產。
選任余景登律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受疫情影響致虧損連連，無力支付營運管銷及所欠債務，現已停止營業，又聲請人名下不動產(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業於民國114年4月間以新臺幣(下同)9,666,600元遭拍定，並已分配完畢，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可稽，惟聲請人目前負債仍高達28,333,440元（如附表一債權人清冊所示），而加計伊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12,000,000元及現金533,082元，伊所餘資產共12,533,082元(如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所示)，資產顯已不足抵償債務，惟仍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故有宣告破產之實益，以利將剩餘財產公平分配給債權人，爰依破產法第1條、同法第57條，及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及同法第211條第2項等規定，聲請裁定宣告聲請人破產等語。
二、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除另有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宣告之；債務人停止支付者，推定其為不能清償，破產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第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破產法第97條、第148條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旨趣，除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無宣告破產之實益。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倘債務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債務，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為由，裁定駁回聲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581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債務人之財產如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不僅應宣告破產，且依破產法第148條之規定，亦不得裁定宣告破產終止。而依破產法第95、96條規定，財團費用應包括：㈠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㈡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㈢破產管理人之報酬、㈣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財團債務則包括：㈠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務、㈡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求履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或因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約而生之債務、㈢為破產財團無因管理所生之債務、㈣因破產財團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
三、經查：
　㈠破產債權部分：
　　聲請人雖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債務，共計28,333,440元等情，惟其中附表一編號9、10、12、15、17至20、23、25、26、29至31之債權人，因未陳報債權數額，或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債務存在，自難計入聲請人之債務範圍；另附表一編號36、37之債權人，經本院函詢目前債權狀況，其等均表明聲請人已無積欠債務之意旨，嗣經聲請人更新債權人清冊，刪除原所陳報附表一編號36、37債權乙節，有民事陳報㈡狀可參(破更一卷第69-70頁)，故其等債權額均載為0元。至附表一編號8之債權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雖向本院陳報其得主張之債權額為1,631,779元(含暫行核定營業稅額584,114元)等語(破更一卷第43、45頁)，然經聲請人具狀陳稱：伊已停業數年，停業期間無須辦理營業稅申報，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暫行核定之584,114元，為114年營業稅，惟伊於114年仍為停業中，並無營業收入，不應將該筆款項列入，經伊加總110年、111年間之營所稅後，共計1,047,665元等語(破更一卷第69-70頁)，就此部分，本院審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函文已表明：584,114元係「暫行核定」之聲情人114年營業稅等語，既係暫定，即非屬確定存有之債權額；佐以聲請人於114年之全年間，確均為停業之狀態，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在卷可參，堪認聲請人上開所稱114年間無營業收入乙節，並非無稽，而屬可信，是此等「暫行核定」之114年營業稅584,114元數額即應予剔除，故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之債權額應認1,047,665元(計算式：1,631,779元－584,114元＝1,047,665元)。綜上各情，本院認聲請人之破產債權應至少為17,792,440元(均僅以積欠之本金計算，未計入利息及違約金，詳如附表二所示)。
　㈡破產財團部分：　
　　聲請人現有如附表三所示財產(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共計12,533,082元。
　㈢審諸聲請人積欠之債務至少為17,792,440元，已高於聲請人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約為12,533,082元，復衡以聲請人目前仍停業中，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在卷可稽，而其所積欠債務之利息及違約金日益增加，且金額非微，暨其尚有多筆借款債務尚待核算，勢必增加其所積欠之債務數額等情以觀，綜此足認聲請人確有資產不能清償債務之情，應認其具有宣告破產之原因。
  ㈣破產實益：
　⒈依破產法第9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聲請人若經宣告破產後，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列入財團費用，其報酬並由法院斟酌案情繁簡、破產管理人處理破產財團之財產難易、時間長短、分配是否適當等事項，參酌會計師公會或律師公會酬金標準斟酌核定之，約為5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經審酌聲請人資產範圍僅有2筆，其中1筆為現金，另1筆則為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而其破產債權則多屬企業週轉金、借貸、廠商欠款、管理費、廣告費、稅務等金錢債務，則所核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不致逸脫上開範疇。又破產監查人亦為破產程序必備機關，依破產法第128條規定，破產法第84條規定於監查人亦準用之，是監查人之報酬應視為管理破產財團之費用，而列為財團費用。是破產程序所需支付之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破產監查人之報酬以及登報公告、製作表冊、往返法院閱覽案卷、召開會議、開庭、通知債權人等相關費用，總計額度應不致超過120,000元。復衡酌聲請人目前現有資產共計12,533,082元，經扣除優先債權即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稅捐1,047,665元，尚有11,485,417元。又聲請人係法人而非自然人，若經宣告破產，在破產期間並無須考慮破產財團需支付破產人生活費及扶養費等問題，堪認聲請人現存資產尚足以支應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應具有破產之實益。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因，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用、清償優先債權，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按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本院審酌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願任破產管理人之會員名冊中之余景登律師具律師資格，且有多次擔任破產管理人之經驗，應具處理本件破產管理事務之能力，復經本院徵詢，亦表示願意擔任本件破產管理人(破更一卷第85頁)，爰依前開規定，選任其為破產管理人。
六、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項：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5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但其期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固有明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與破產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以配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執行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韻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珮喬


附表一：聲請人主張之債權人清冊(破更一卷第71-75頁)
		編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49-352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35-139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3-187頁）、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1-52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7-58頁）、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71-176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威利網際傳媒有限公司

		未知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0



		10

		郭宗霖

		1,4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1



		11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2

		蘇秝綺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3



		13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4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5

		林承翰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6



		16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7

		顏素裕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8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9



		18

		鐘文宏

		6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0



		19

		郭瀞黛

		9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1



		20

		黃崇能

		2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2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3



		21

		吳明達

		30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0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4



		22

		洪秀美

		2,016,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24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3-64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5  





		23

		王詩榕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6



		24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402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393-401頁，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25

		蔡芬美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8



		26

		吳宜芳

		125,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9



		27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391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3-404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28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29

		劉瑞忠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2



		30

		于文豪

		2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3



		31

		相美光

		1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4



		32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33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34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35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36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0月7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7頁)，表明聲請人已全體退保及終止提繳，且無積欠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滯納金情事，無破產債權可供陳報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0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3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0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10月2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1頁)，表明其債權已獲給付而完全受償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5



		38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28,333,440 

		


		　









附表二：本院認定聲請人之債權人暨金額
		編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49-352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35-139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3-187頁）、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1-52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7-58頁）、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71-176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0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1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2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3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402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393-401頁，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14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1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3-404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15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16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17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18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1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2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17,792,440

		


		　









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
		編號

		財產名稱

		價值(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

		12,000,000 

		⑴投資協議書（原審卷一第67-69頁)、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頁）、債務人清冊（原審卷一第29頁）
⑵聲請人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原名為冠睿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⑶投資款之匯款紀錄(見聲證7)
⑷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聲證8)
⑸於591網站查詢之房屋交易實價登錄頁面(見聲證9)



		2

		現金

		533,082

		⑴依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頁），聲請人自承由負責人保管。
⑵現金翻拍照片(見聲證10)



		合計

		


		12,533,082

		




		備註：
聲請人原名下之不動產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已於114年4月22日經訴外人黃偉城以9,666,600元拍定，有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5月9日函文在卷可稽（破抗字卷第81、83頁），且拍得之價金，已分配予債權人(詳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並於上開計算債權人債權額中予以扣除，故上開不動產不應再列入聲請人之現有財產計算，復經聲請人於民事陳報狀中表明將此筆財產刪除(破更一卷第4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破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駿緯  

相  對  人  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臺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滄億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莊雅嵐  





            蔡雅虹  



            林妙娟  

            潘佑珊  

            吳明達  

            洪秀美  



            林岱蔚  



            陳瑞秋  

            邱俊蓉  

            王柏文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郭鐘亮  

相  對  人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法定代理人  曾子玲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相  對  人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破字第15號

裁定駁回後，聲請人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4

年度破抗字第2號裁定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破產。

選任余景登律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受疫情影響致虧損連連，無力支付

    營運管銷及所欠債務，現已停止營業，又聲請人名下不動產

    (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段

    000○000○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

    使用部分)，業於民國114年4月間以新臺幣(下同)9,666,600

    元遭拍定，並已分配完畢，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

    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可稽

    ，惟聲請人目前負債仍高達28,333,440元（如附表一債權人

    清冊所示），而加計伊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

    收帳款12,000,000元及現金533,082元，伊所餘資產共12,53

    3,082元(如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所示)，資產顯已不足抵償

    債務，惟仍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故有宣告破

    產之實益，以利將剩餘財產公平分配給債權人，爰依破產法

    第1條、同法第57條，及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及同法第211條

    第2項等規定，聲請裁定宣告聲請人破產等語。

二、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除另有

    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宣告之；債務人停止支

    付者，推定其為不能清償，破產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

    第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

    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宣告後，如破產

    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

    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破產法第97條、第14

    8條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旨趣，除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

    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無宣告破產之實益

    。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倘債務

    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

    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債務，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

    ，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為由，裁定駁回聲請（最高法院

    96年度台抗字第581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債務人之財產如

    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不僅應宣告破產，且依

    破產法第148條之規定，亦不得裁定宣告破產終止。而依破

    產法第95、96條規定，財團費用應包括：㈠因破產財團之管

    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㈡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

    判上之費用、㈢破產管理人之報酬、㈣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

    生活費及喪葬費；財團債務則包括：㈠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

    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務、㈡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求履

    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或因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約而

    生之債務、㈢為破產財團無因管理所生之債務、㈣因破產財團

    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

三、經查：

　㈠破產債權部分：

　　聲請人雖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債務，共計28,333,440元

    等情，惟其中附表一編號9、10、12、15、17至20、23、25

    、26、29至31之債權人，因未陳報債權數額，或未提出相關

    證據證明債務存在，自難計入聲請人之債務範圍；另附表一

    編號36、37之債權人，經本院函詢目前債權狀況，其等均表

    明聲請人已無積欠債務之意旨，嗣經聲請人更新債權人清冊

    ，刪除原所陳報附表一編號36、37債權乙節，有民事陳報㈡

    狀可參(破更一卷第69-70頁)，故其等債權額均載為0元。至

    附表一編號8之債權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雖向本

    院陳報其得主張之債權額為1,631,779元(含暫行核定營業稅

    額584,114元)等語(破更一卷第43、45頁)，然經聲請人具狀

    陳稱：伊已停業數年，停業期間無須辦理營業稅申報，而財

    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暫行核定之584,114元，為114

    年營業稅，惟伊於114年仍為停業中，並無營業收入，不應

    將該筆款項列入，經伊加總110年、111年間之營所稅後，共

    計1,047,665元等語(破更一卷第69-70頁)，就此部分，本院

    審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函文已表明：584,114

    元係「暫行核定」之聲情人114年營業稅等語，既係暫定，

    即非屬確定存有之債權額；佐以聲請人於114年之全年間，

    確均為停業之狀態，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在卷

    可參，堪認聲請人上開所稱114年間無營業收入乙節，並非

    無稽，而屬可信，是此等「暫行核定」之114年營業稅584,1

    14元數額即應予剔除，故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之債權

    額應認1,047,665元(計算式：1,631,779元－584,114元＝1,04

    7,665元)。綜上各情，本院認聲請人之破產債權應至少為17

    ,792,440元(均僅以積欠之本金計算，未計入利息及違約金

    ，詳如附表二所示)。

　㈡破產財團部分：　

　　聲請人現有如附表三所示財產(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三編號1、

    2所示)，共計12,533,082元。

　㈢審諸聲請人積欠之債務至少為17,792,440元，已高於聲請人

    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約為12,533,082元，復衡

    以聲請人目前仍停業中，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

    在卷可稽，而其所積欠債務之利息及違約金日益增加，且金

    額非微，暨其尚有多筆借款債務尚待核算，勢必增加其所積

    欠之債務數額等情以觀，綜此足認聲請人確有資產不能清償

    債務之情，應認其具有宣告破產之原因。

  ㈣破產實益：

　⒈依破產法第9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聲請人若經宣告破產後

    ，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列入財團費用，其報酬並由法院斟酌

    案情繁簡、破產管理人處理破產財團之財產難易、時間長短

    、分配是否適當等事項，參酌會計師公會或律師公會酬金標

    準斟酌核定之，約為5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經審酌聲

    請人資產範圍僅有2筆，其中1筆為現金，另1筆則為對訴外

    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而其破產債權則多屬

    企業週轉金、借貸、廠商欠款、管理費、廣告費、稅務等金

    錢債務，則所核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不致逸脫上開範疇。又

    破產監查人亦為破產程序必備機關，依破產法第128條規定

    ，破產法第84條規定於監查人亦準用之，是監查人之報酬應

    視為管理破產財團之費用，而列為財團費用。是破產程序所

    需支付之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破產監查

    人之報酬以及登報公告、製作表冊、往返法院閱覽案卷、召

    開會議、開庭、通知債權人等相關費用，總計額度應不致超

    過120,000元。復衡酌聲請人目前現有資產共計12,533,082

    元，經扣除優先債權即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稅捐1,04

    7,665元，尚有11,485,417元。又聲請人係法人而非自然人

    ，若經宣告破產，在破產期間並無須考慮破產財團需支付破

    產人生活費及扶養費等問題，堪認聲請人現存資產尚足以支

    應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應具有破產之實益。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

    因，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用、

    清償優先債權，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

    ，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按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

    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本院審酌社團

    法人高雄律師公會願任破產管理人之會員名冊中之余景登律

    師具律師資格，且有多次擔任破產管理人之經驗，應具處理

    本件破產管理事務之能力，復經本院徵詢，亦表示願意擔任

    本件破產管理人(破更一卷第85頁)，爰依前開規定，選任其

    為破產管理人。

六、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項

    ：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

    15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但其

    期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固有

    明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與破

    產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

    ，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以配

    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執行

    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韻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珮喬



附表一：聲請人主張之債權人清冊(破更一卷第71-75頁)

編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49-352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35-139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3-187頁）、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1-52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7-58頁）、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71-176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威利網際傳媒有限公司 未知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0 10 郭宗霖 1,4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1 11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2 蘇秝綺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3 13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4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5 林承翰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6 16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7 顏素裕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8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9 18 鐘文宏 6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0 19 郭瀞黛 9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1 20 黃崇能 2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2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3 21 吳明達 30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0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4 22 洪秀美 2,016,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24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3-64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5    23 王詩榕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6 24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402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393-401頁，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25 蔡芬美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8 26 吳宜芳 125,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9 27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391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3-404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28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29 劉瑞忠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2 30 于文豪 2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3 31 相美光 1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4 32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33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34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35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36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0月7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7頁)，表明聲請人已全體退保及終止提繳，且無積欠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滯納金情事，無破產債權可供陳報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0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3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0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10月2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1頁)，表明其債權已獲給付而完全受償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5 38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28,333,440   　 



附表二：本院認定聲請人之債權人暨金額

編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49-352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35-139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3-187頁）、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1-52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7-58頁）、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71-176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0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1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2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3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402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393-401頁，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14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1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3-404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15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16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17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18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1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2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17,792,440  　 



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

編號 財產名稱 價值(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 12,000,000  ⑴投資協議書（原審卷一第67-69頁)、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頁）、債務人清冊（原審卷一第29頁） ⑵聲請人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原名為冠睿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⑶投資款之匯款紀錄(見聲證7) ⑷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聲證8) ⑸於591網站查詢之房屋交易實價登錄頁面(見聲證9) 2 現金 533,082 ⑴依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頁），聲請人自承由負責人保管。 ⑵現金翻拍照片(見聲證10) 合計  12,533,082  備註： 聲請人原名下之不動產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已於114年4月22日經訴外人黃偉城以9,666,600元拍定，有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5月9日函文在卷可稽（破抗字卷第81、83頁），且拍得之價金，已分配予債權人(詳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並於上開計算債權人債權額中予以扣除，故上開不動產不應再列入聲請人之現有財產計算，復經聲請人於民事陳報狀中表明將此筆財產刪除(破更一卷第4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破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駿緯  
相  對  人  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臺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滄億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莊雅嵐  




            蔡雅虹  


            林妙娟  
            潘佑珊  
            吳明達  
            洪秀美  


            林岱蔚  


            陳瑞秋  
            邱俊蓉  
            王柏文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郭鐘亮  
相  對  人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法定代理人  曾子玲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相  對  人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破字第15號裁定駁回後，聲請人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4年度破抗字第2號裁定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破產。
選任余景登律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受疫情影響致虧損連連，無力支付營運管銷及所欠債務，現已停止營業，又聲請人名下不動產(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業於民國114年4月間以新臺幣(下同)9,666,600元遭拍定，並已分配完畢，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可稽，惟聲請人目前負債仍高達28,333,440元（如附表一債權人清冊所示），而加計伊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12,000,000元及現金533,082元，伊所餘資產共12,533,082元(如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所示)，資產顯已不足抵償債務，惟仍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故有宣告破產之實益，以利將剩餘財產公平分配給債權人，爰依破產法第1條、同法第57條，及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及同法第211條第2項等規定，聲請裁定宣告聲請人破產等語。
二、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除另有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宣告之；債務人停止支付者，推定其為不能清償，破產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第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破產法第97條、第148條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旨趣，除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無宣告破產之實益。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倘債務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債務，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為由，裁定駁回聲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581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債務人之財產如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不僅應宣告破產，且依破產法第148條之規定，亦不得裁定宣告破產終止。而依破產法第95、96條規定，財團費用應包括：㈠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㈡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㈢破產管理人之報酬、㈣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財團債務則包括：㈠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務、㈡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求履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或因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約而生之債務、㈢為破產財團無因管理所生之債務、㈣因破產財團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
三、經查：
　㈠破產債權部分：
　　聲請人雖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債務，共計28,333,440元等情，惟其中附表一編號9、10、12、15、17至20、23、25、26、29至31之債權人，因未陳報債權數額，或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債務存在，自難計入聲請人之債務範圍；另附表一編號36、37之債權人，經本院函詢目前債權狀況，其等均表明聲請人已無積欠債務之意旨，嗣經聲請人更新債權人清冊，刪除原所陳報附表一編號36、37債權乙節，有民事陳報㈡狀可參(破更一卷第69-70頁)，故其等債權額均載為0元。至附表一編號8之債權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雖向本院陳報其得主張之債權額為1,631,779元(含暫行核定營業稅額584,114元)等語(破更一卷第43、45頁)，然經聲請人具狀陳稱：伊已停業數年，停業期間無須辦理營業稅申報，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暫行核定之584,114元，為114年營業稅，惟伊於114年仍為停業中，並無營業收入，不應將該筆款項列入，經伊加總110年、111年間之營所稅後，共計1,047,665元等語(破更一卷第69-70頁)，就此部分，本院審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函文已表明：584,114元係「暫行核定」之聲情人114年營業稅等語，既係暫定，即非屬確定存有之債權額；佐以聲請人於114年之全年間，確均為停業之狀態，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在卷可參，堪認聲請人上開所稱114年間無營業收入乙節，並非無稽，而屬可信，是此等「暫行核定」之114年營業稅584,114元數額即應予剔除，故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之債權額應認1,047,665元(計算式：1,631,779元－584,114元＝1,047,665元)。綜上各情，本院認聲請人之破產債權應至少為17,792,440元(均僅以積欠之本金計算，未計入利息及違約金，詳如附表二所示)。
　㈡破產財團部分：　
　　聲請人現有如附表三所示財產(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共計12,533,082元。
　㈢審諸聲請人積欠之債務至少為17,792,440元，已高於聲請人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約為12,533,082元，復衡以聲請人目前仍停業中，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在卷可稽，而其所積欠債務之利息及違約金日益增加，且金額非微，暨其尚有多筆借款債務尚待核算，勢必增加其所積欠之債務數額等情以觀，綜此足認聲請人確有資產不能清償債務之情，應認其具有宣告破產之原因。
  ㈣破產實益：
　⒈依破產法第9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聲請人若經宣告破產後，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列入財團費用，其報酬並由法院斟酌案情繁簡、破產管理人處理破產財團之財產難易、時間長短、分配是否適當等事項，參酌會計師公會或律師公會酬金標準斟酌核定之，約為5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經審酌聲請人資產範圍僅有2筆，其中1筆為現金，另1筆則為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而其破產債權則多屬企業週轉金、借貸、廠商欠款、管理費、廣告費、稅務等金錢債務，則所核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不致逸脫上開範疇。又破產監查人亦為破產程序必備機關，依破產法第128條規定，破產法第84條規定於監查人亦準用之，是監查人之報酬應視為管理破產財團之費用，而列為財團費用。是破產程序所需支付之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破產監查人之報酬以及登報公告、製作表冊、往返法院閱覽案卷、召開會議、開庭、通知債權人等相關費用，總計額度應不致超過120,000元。復衡酌聲請人目前現有資產共計12,533,082元，經扣除優先債權即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稅捐1,047,665元，尚有11,485,417元。又聲請人係法人而非自然人，若經宣告破產，在破產期間並無須考慮破產財團需支付破產人生活費及扶養費等問題，堪認聲請人現存資產尚足以支應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應具有破產之實益。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因，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用、清償優先債權，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按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本院審酌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願任破產管理人之會員名冊中之余景登律師具律師資格，且有多次擔任破產管理人之經驗，應具處理本件破產管理事務之能力，復經本院徵詢，亦表示願意擔任本件破產管理人(破更一卷第85頁)，爰依前開規定，選任其為破產管理人。
六、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項：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5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但其期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固有明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與破產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以配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執行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韻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珮喬


附表一：聲請人主張之債權人清冊(破更一卷第71-75頁)
		編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49-352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35-139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3-187頁）、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1-52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7-58頁）、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71-176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威利網際傳媒有限公司

		未知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0



		10

		郭宗霖

		1,4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1



		11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2

		蘇秝綺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3



		13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4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5

		林承翰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6



		16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7

		顏素裕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8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9



		18

		鐘文宏

		6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0



		19

		郭瀞黛

		9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1



		20

		黃崇能

		2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2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3



		21

		吳明達

		30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0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4



		22

		洪秀美

		2,016,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24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3-64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5  





		23

		王詩榕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6



		24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402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393-401頁，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25

		蔡芬美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8



		26

		吳宜芳

		125,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9



		27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391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3-404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28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29

		劉瑞忠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2



		30

		于文豪

		2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3



		31

		相美光

		1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4



		32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33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34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35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36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0月7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7頁)，表明聲請人已全體退保及終止提繳，且無積欠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滯納金情事，無破產債權可供陳報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0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3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0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10月2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1頁)，表明其債權已獲給付而完全受償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5



		38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28,333,440 

		


		　









附表二：本院認定聲請人之債權人暨金額
		編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49-352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35-139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3-187頁）、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1-52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7-58頁）、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71-176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0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1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2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3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402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393-401頁，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14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1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3-404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15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16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17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18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1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2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17,792,440

		


		　









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
		編號

		財產名稱

		價值(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

		12,000,000 

		⑴投資協議書（原審卷一第67-69頁)、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頁）、債務人清冊（原審卷一第29頁）
⑵聲請人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原名為冠睿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⑶投資款之匯款紀錄(見聲證7)
⑷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聲證8)
⑸於591網站查詢之房屋交易實價登錄頁面(見聲證9)



		2

		現金

		533,082

		⑴依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頁），聲請人自承由負責人保管。
⑵現金翻拍照片(見聲證10)



		合計

		


		12,533,082

		




		備註：
聲請人原名下之不動產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已於114年4月22日經訴外人黃偉城以9,666,600元拍定，有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5月9日函文在卷可稽（破抗字卷第81、83頁），且拍得之價金，已分配予債權人(詳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並於上開計算債權人債權額中予以扣除，故上開不動產不應再列入聲請人之現有財產計算，復經聲請人於民事陳報狀中表明將此筆財產刪除(破更一卷第49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破更一字第2號

聲  請  人  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駿緯  

相  對  人  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相  對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臺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滄億  

相  對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相  對  人  莊雅嵐  





            蔡雅虹  



            林妙娟  

            潘佑珊  

            吳明達  

            洪秀美  



            林岱蔚  



            陳瑞秋  

            邱俊蓉  

            王柏文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郭鐘亮  

相  對  人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法定代理人  曾子玲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相  對  人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破產事件，經本院以111年度破字第15號裁定駁回後，聲請人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4年度破抗字第2號裁定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破產。

選任余景登律師為破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受疫情影響致虧損連連，無力支付營運管銷及所欠債務，現已停止營業，又聲請人名下不動產(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號，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業於民國114年4月間以新臺幣(下同)9,666,600元遭拍定，並已分配完畢，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可稽，惟聲請人目前負債仍高達28,333,440元（如附表一債權人清冊所示），而加計伊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12,000,000元及現金533,082元，伊所餘資產共12,533,082元(如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所示)，資產顯已不足抵償債務，惟仍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故有宣告破產之實益，以利將剩餘財產公平分配給債權人，爰依破產法第1條、同法第57條，及公司法第108條第4項及同法第211條第2項等規定，聲請裁定宣告聲請人破產等語。

二、按破產，對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者，宣告之；破產，除另有規定外，得因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聲請宣告之；債務人停止支付者，推定其為不能清償，破產法第57條、第58條第1項、第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清償之。破產宣告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法院因破產管理人之聲請，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破產法第97條、第148條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旨趣，除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之債務外，尚難認無宣告破產之實益。是以法院就破產之聲請，應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倘債務人確係毫無財產可構成破產財團，或債務人之財產不敷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及財團債務，無從依破產程序清理其債務時，始得以無宣告破產之實益為由，裁定駁回聲請（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581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債務人之財產如足敷清償破產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不僅應宣告破產，且依破產法第148條之規定，亦不得裁定宣告破產終止。而依破產法第95、96條規定，財團費用應包括：㈠因破產財團之管理變價及分配所生之費用、㈡因破產債權人共同利益所需審判上之費用、㈢破產管理人之報酬、㈣破產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及喪葬費；財團債務則包括：㈠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所為行為而生之債務、㈡破產管理人為破產財團請求履行雙務契約所生之債務，或因破產宣告後應履行雙務契約而生之債務、㈢為破產財團無因管理所生之債務、㈣因破產財團不當得利所生之債務。

三、經查：

　㈠破產債權部分：

　　聲請人雖主張其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債務，共計28,333,440元等情，惟其中附表一編號9、10、12、15、17至20、23、25、26、29至31之債權人，因未陳報債權數額，或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債務存在，自難計入聲請人之債務範圍；另附表一編號36、37之債權人，經本院函詢目前債權狀況，其等均表明聲請人已無積欠債務之意旨，嗣經聲請人更新債權人清冊，刪除原所陳報附表一編號36、37債權乙節，有民事陳報㈡狀可參(破更一卷第69-70頁)，故其等債權額均載為0元。至附表一編號8之債權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雖向本院陳報其得主張之債權額為1,631,779元(含暫行核定營業稅額584,114元)等語(破更一卷第43、45頁)，然經聲請人具狀陳稱：伊已停業數年，停業期間無須辦理營業稅申報，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暫行核定之584,114元，為114年營業稅，惟伊於114年仍為停業中，並無營業收入，不應將該筆款項列入，經伊加總110年、111年間之營所稅後，共計1,047,665元等語(破更一卷第69-70頁)，就此部分，本院審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上開函文已表明：584,114元係「暫行核定」之聲情人114年營業稅等語，既係暫定，即非屬確定存有之債權額；佐以聲請人於114年之全年間，確均為停業之狀態，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在卷可參，堪認聲請人上開所稱114年間無營業收入乙節，並非無稽，而屬可信，是此等「暫行核定」之114年營業稅584,114元數額即應予剔除，故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之債權額應認1,047,665元(計算式：1,631,779元－584,114元＝1,047,665元)。綜上各情，本院認聲請人之破產債權應至少為17,792,440元(均僅以積欠之本金計算，未計入利息及違約金，詳如附表二所示)。

　㈡破產財團部分：　

　　聲請人現有如附表三所示財產(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三編號1、2所示)，共計12,533,082元。

　㈢審諸聲請人積欠之債務至少為17,792,440元，已高於聲請人目前實際可資成為破產財團之資產約為12,533,082元，復衡以聲請人目前仍停業中，此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表在卷可稽，而其所積欠債務之利息及違約金日益增加，且金額非微，暨其尚有多筆借款債務尚待核算，勢必增加其所積欠之債務數額等情以觀，綜此足認聲請人確有資產不能清償債務之情，應認其具有宣告破產之原因。

  ㈣破產實益：

　⒈依破產法第9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聲請人若經宣告破產後，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列入財團費用，其報酬並由法院斟酌案情繁簡、破產管理人處理破產財團之財產難易、時間長短、分配是否適當等事項，參酌會計師公會或律師公會酬金標準斟酌核定之，約為5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經審酌聲請人資產範圍僅有2筆，其中1筆為現金，另1筆則為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而其破產債權則多屬企業週轉金、借貸、廠商欠款、管理費、廣告費、稅務等金錢債務，則所核破產管理人之報酬應不致逸脫上開範疇。又破產監查人亦為破產程序必備機關，依破產法第128條規定，破產法第84條規定於監查人亦準用之，是監查人之報酬應視為管理破產財團之費用，而列為財團費用。是破產程序所需支付之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包括破產管理人、破產監查人之報酬以及登報公告、製作表冊、往返法院閱覽案卷、召開會議、開庭、通知債權人等相關費用，總計額度應不致超過120,000元。復衡酌聲請人目前現有資產共計12,533,082元，經扣除優先債權即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稅捐1,047,665元，尚有11,485,417元。又聲請人係法人而非自然人，若經宣告破產，在破產期間並無須考慮破產財團需支付破產人生活費及扶養費等問題，堪認聲請人現存資產尚足以支應清償破產財團之費用，應具有破產之實益。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之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有前述破產原因，且其現有財產尚足組成破產財團並支應破產財團費用、清償優先債權，具有破產實益。是以，聲請人聲請宣告破產，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按破產管理人，應就會計師或其他適於管理該破產財團之人中選任之，破產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本院審酌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願任破產管理人之會員名冊中之余景登律師具律師資格，且有多次擔任破產管理人之經驗，應具處理本件破產管理事務之能力，復經本院徵詢，亦表示願意擔任本件破產管理人(破更一卷第85頁)，爰依前開規定，選任其為破產管理人。

六、按法院為破產宣告時，應選任破產管理人，並決定左列事項：一、申報債權之期間。但其期間，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5日以上，3個月以下。二、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但其期日，須在破產宣告之日起1個月以內，破產法第64條固有明文，惟本院就破產事件之事務分配，係將破產之裁定與破產裁定確定後之破產程序分由民事庭與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未免將來案件移由民事執行處法官辦理時作業時程難以配合，爰將此申報債權期間與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期日交由執行處承辦法官決定，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韻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珮喬



附表一：聲請人主張之債權人清冊(破更一卷第71-75頁)

編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49-352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35-139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3-187頁）、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1-52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7-58頁）、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71-176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威利網際傳媒有限公司 未知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0 10 郭宗霖 1,4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1 11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2 蘇秝綺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3 13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4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5 林承翰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6 16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7 顏素裕 1,0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8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19 18 鐘文宏 6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0 19 郭瀞黛 9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1 20 黃崇能 2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2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3 21 吳明達 30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0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4 22 洪秀美 2,016,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24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3-64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5    23 王詩榕 3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6 24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402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393-401頁，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25 蔡芬美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8 26 吳宜芳 125,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29 27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391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3-404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28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29 劉瑞忠 5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2 30 于文豪 25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3 31 相美光 100,000  原審裁定附表一之編號34 32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 年度司票字第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33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34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35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36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0月7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7頁)，表明聲請人已全體退保及終止提繳，且無積欠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滯納金情事，無破產債權可供陳報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0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4 3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0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10月2日函文(破更一卷第31頁)，表明其債權已獲給付而完全受償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5 38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28,333,440   　 



附表二：本院認定聲請人之債權人暨金額

編號 名稱 金額(新臺幣) 證據出處 備註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47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8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二第369-372頁）、台北富邦銀行陳報債權狀（原審卷一第203-2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     300,114    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577,445  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224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37-340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249-25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 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8,91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7621號民事判決（原審卷一第349-352頁）、玉山銀行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9-19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4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251  本院113年2月4日雄院國111司執助丞字第5572號民事執行處函文、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本院111年度司拍字第216號裁定（原審卷二第373-397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5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固顯示合迪公司不足額9,019,251元(見聲證2)，惟合迪公司已於鈞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即由第三人吳長成不動產為本件債務設定物保，該不動產業於112年8月9日拍定，拍定金額為7,760,000元，合迪公司有優先受償權，以9,019,251元扣除7,760,000元後之餘額1,259,251元，始為合迪公司之債權額（原審卷二第373-397頁)。 5 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732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17572號支付命令（原審卷二第45-48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1,461,532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84號民事裁定、本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分配公文函及分配表（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35-139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⑴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6　　　　  ⑵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所示不足額雖為2,100,000元(見聲證2)，然台灣聯合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筆2,100,000元債權，前已於本院111司執助字第5572號強制執行事件部分受償，故應以該執行案件分配表所列未受償不足額1,461,532元列為其債權額(見原審卷一第137-139頁，原審卷二第373-393頁） 6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3,959,358  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8276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一第185-187頁）、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83-187頁）、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761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1-52頁）、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7　   7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3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6468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7-58頁）、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71-176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8　　　　　　　　　　　　　　　　　  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1,047,66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14年10月21日財高國稅三服字第1140185961號函（破更一卷第43--45頁）所檢附之登記債權明細表，扣除暫行核定之欠稅(因此部分尚未確定)，債權總額為1,047,665元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9   9 莊雅嵐 875,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二第93-10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0  10 蔡雅虹 500,000  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一第267-27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1 11 林妙娟 200,000  橋頭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43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59-60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2 12 潘佑珊 2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69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1-62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3 13 林岱蔚 2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0號民事裁定（本院卷401-402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393-401頁，原審卷二第147-15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6 14 陳瑞秋 50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91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3-404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03-411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7 15 邱俊蓉 250,000  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141-143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8 16 王柏文 550,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票字第175 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5-66頁）、債權人陳述意見狀（原審卷二第133-14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19 17 楊淑雲即好日創意工作室 69,350 本院111年度司促字第24242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67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0 18 澄湖園翠湖樓管理委員會 48,000 橋頭地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5950號民事裁定（原審卷二第405頁）、債權人陳報狀（原審卷一第413-419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1 1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46 中華電信高雄營運處111年12月22日通知函（原審卷二第75頁） 原審裁定附表二之編號23 2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2,100 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見聲證2)所示不足額   合計  17,792,440  　 



附表三：聲請人之財產

編號 財產名稱 價值(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對訴外人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應收帳款 12,000,000  ⑴投資協議書（原審卷一第67-69頁)、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頁）、債務人清冊（原審卷一第29頁） ⑵聲請人旺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原名為冠睿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⑶投資款之匯款紀錄(見聲證7) ⑷恆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見聲證8) ⑸於591網站查詢之房屋交易實價登錄頁面(見聲證9) 2 現金 533,082 ⑴依財產狀況說明書（原審卷一第31頁），聲請人自承由負責人保管。 ⑵現金翻拍照片(見聲證10) 合計  12,533,082  備註： 聲請人原名下之不動產即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底三層暨共同使用部分，已於114年4月22日經訴外人黃偉城以9,666,600元拍定，有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5月9日函文在卷可稽（破抗字卷第81、83頁），且拍得之價金，已分配予債權人(詳橋頭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1423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分配表)，並於上開計算債權人債權額中予以扣除，故上開不動產不應再列入聲請人之現有財產計算，復經聲請人於民事陳報狀中表明將此筆財產刪除(破更一卷第49頁)。    





